
  遗嘱除了必须符合上述法定形式外，还有一类
遗嘱，有着特殊的“时限要求”。那就是通过遗嘱方
式将遗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即为遗赠。
  根据民法典第1124条的规定，受遗赠人应当在
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
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
  既然把财产遗赠给被遗赠人是立遗嘱人的真
实意思，为何法律还要对被遗赠人设立“六十日”的
期限限制？一般而言，遗赠对被遗赠人有益，但即
使有益，也不能违背被遗赠人的意思而强制使其受
益。遗赠人作出赠与的意思表示，被遗赠人需要接
受方可，法律不宜强迫当事人达成合意，故不宜推
定被遗赠人不作出接受遗赠表示即视为接受。
  受遗赠人通过遗嘱获得遗赠人的遗产，除了一
份有效遗嘱外，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接受遗赠的时间限制：应当在知道受遗赠
后六十日内。这“六十日”的起算时间点是受遗赠
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受遗赠事实开始起算。此外这60
日的时间在法律上是不变期间，不得中断、中止或
者延长。
  （2）应当明确作出接受的意思表示：受遗赠人
接受遗赠的表示须明确，一般不能以默认的方式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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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继承编保留了原继承法的五种遗嘱形
式：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和
公证遗嘱，新增两种法定遗嘱形式，即打印遗嘱和
录像遗嘱。
  下面就上述遗嘱的法定形式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予以展开和提示：

【自书遗嘱】

  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
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需要注意的问题：
  （1）自书遗嘱的全部内容均是由遗嘱人亲笔书
写。不能由他人代笔，也不能用电脑打印，只能用笔
书写。
  （2）自书遗嘱应由遗嘱人亲笔签名。自书遗嘱
书写完毕后，遗嘱人须在遗嘱末尾亲笔写上自己的
姓名。
  常见无效情形：
  （3）自书遗嘱应由遗嘱人注明年、月、日。即年、
月、日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常见无效情形举例：自书遗嘱末尾没有注明年、
月、日，而是在遗嘱内容中书写为“我今天九十三岁
了”。
  （4）自书遗嘱中涂改、增删部分的效力问题。自
书遗嘱尽量避免大面积的涂改与增删，遗嘱人应在
涂改、增删的地方进行签名确认并注明年、月、日。

【代书遗嘱】

  民法典第1135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
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
  需要注意的问题：
  代书人、见证人的资格
  民法典第1140条规定，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
见证人：（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二）继承人、受遗
赠人；（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1）代书遗嘱，见证人系某公司，遗嘱上加盖公
司公章。该遗嘱是否有效？
  只有自然人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因为遗嘱见证是见证
人通过亲身感知来证明遗嘱真实性，法人和其他组
织不具备感知能力，不具有见证人资格。
  （2）何为“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
  这是一个兜底条款，可以根据个案情形判断。
比如，代书遗嘱中，盲人作为见证人等。又如，录音
录像遗嘱中，耳朵失聪人员作为见证人等。
  （3）何为“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继承人、受遗赠人的直系亲属、配偶等，此外继
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共同经营的合伙
人等，也应视为有利害关系。
  比如，小王与小张存在民间借贷纠纷，小王作为债
务人，欠小张100万元未偿还。小王的父亲订立一份代
书遗嘱，小王不能请小张作为见证人，因为小张作为小
王的债权人，是利害关系人，不能作为见证人。
  代书人、见证人的义务
  订立代书遗嘱过程中，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代
书人进行代书、见证人在场见证，上述三个行为要在
时间上具有同步性，空间地点上具有同一性。司法
实践中，涉及代书遗嘱的案件中，代书人、见证人作
为证人出庭，陈述遗嘱订立过程。
  比如，代书遗嘱的见证人贾某陈述，其未当场见
证遗嘱订立的整个过程，那天他因为堵车来晚了一
个小时。到了立遗嘱人家中，即由其家人拿出已经
写好的遗嘱，贾某在遗嘱中的见证人处签字。贾某
的见证不符合法律规定。

【打印遗嘱】

  民法典第1136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
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
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需要注意的问题：
  （1）由于打印字体与手写字体不同，难以通
过笔迹鉴定方式确定真伪，不易确定事后是否修改
更换，因此与传统纸质遗嘱不同的是，遗嘱人和见
证人应当在每一页签名。
  （2）打印遗嘱是以打印形式制作的遗嘱，不
要求电脑制作和打印行为必须由遗嘱人本人完成，
也就是说无论是由遗嘱人本人打印还是他人打印，
均应认定为打印遗嘱，而不能因为打印人不同而认
定为自书遗嘱或代书遗嘱。
  （3）打印遗嘱与代书遗嘱的订立过程，均要
求订立遗嘱与见证在时间上具有同步性，空间地点
上具有同一性。

 【录音、录像遗嘱】

  民法典第1137条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
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
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
年、月、日。
  需要注意的问题：
  （1）记录姓名时，应当清晰说出自己的正式
姓名，最好是念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以便于确认
身份。遗嘱人和见证人应按照一定的顺序，一次进
行，确保陈述清晰、真实。
  （2）记录肖像时，录像中的影像不能模糊，尤其
是脸部图像需要清晰呈现出来。注意录音录像时，要
保持一直录摄，即一镜到底，避免分成几段录制。
  （3）记录年、月、日时，遗嘱人和见证人都必
须在录音录像中记录。

【口头遗嘱】

  民法典第1138条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
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
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
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需要注意的问题：
  （1）前提条件是遗嘱人遇到了危急的情况
（如突发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突发疾病等）。不
是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订立口头遗嘱。
  比如，当事人主张被继承人生前多次向家人或
邻居说过去世后将遗产留给自己，是否为口头
遗嘱？
  不属于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和一般的日常聊
天、谈话中所述的后世安排是有本质区别的。
  （2）危急情况消除后，口头遗嘱并非直接无
效，只有在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
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才无效。

【公证遗嘱】

  民法典第1139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
证机构办理。
  需要注意的问题：
  当数份不同形式的遗嘱真实性发生争议时，虽
然公证遗嘱形式更严格、程序更严谨，但本质上与
其他形式的遗嘱并无不同。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公
证遗嘱不再具有优先于其他形式遗嘱的效力。因
此，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
为准，即在存有数份遗嘱的情况下，完全按照立遗
嘱的先后顺序确定立遗嘱人的最后真实意思；立遗
嘱人也可以自由通过其他形式的遗嘱改变此前订立
的公证遗嘱的内容。

  不可以。
  根据民法典第1133条的相关规定：“自然人可
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
者数人继承。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
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可
见在我国，国家、集体、组织、个人均可通过遗嘱
继承财产。宠物在法律上是没有继承权的。这样的
遗嘱也是无效的。
  中华遗嘱库创办人、项目办主任陈凯表示，事
实上，民法典在继承编新增了遗产管理人制度，对
遗产管理人的确定、职责、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
遗产管理人是指对死者的财产进行妥善保存和管理
分配的人，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清理遗产并制作遗
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
止遗产毁损或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
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管理遗
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的职责。
  遗产管理人制度可以解决遗嘱执行层面的诸多
难题。例如，在常见的家庭财产继承中，有时就会
出现遗嘱目的难以“落地”的窘境。一起遗产继承
纠纷中，母亲去世前立下遗嘱，将属于自己的房产
指定由孩子继承，然而由于孩子尚未成年，只能由
有着婚内出轨史的父亲代管，其事后以孩子的名义
变卖了房产，导致遗嘱目的未能实现。“如果母亲
在订立遗嘱时，指定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作为遗产管
理人，便可以有效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陈
凯说。
  此外，证券基金作为当今遗嘱中的主要财产类
型，在继承分割时也可能遇到价值贬损的情况。如
果被继承人生前指定了专业的遗产管理人，就可以
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将被继承人投入股市
的资金赎回到股市账户进行暂时保管，最大限度地
避免上述损失出现。

哪类遗嘱有“特殊时限”要求？

订立遗嘱把财产留给宠物可以吗？

据《北京青年报》《法治日报》

  遗嘱承载着逝者的信任与嘱托，链接着财富的流动与传承，同时也
有着严格的法定形式与要件。遗嘱的法定形式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
嘱、打印遗嘱、订立遗嘱等，不论哪种形式，都必须符合法律的要求方能
有效。应该如何合法有效地立下遗嘱呢？一起了解一下。

遗嘱这样订立 才有法律效力


